
【人事】上海市人事局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实施细则 

 

        一、上海人才发展资金向创新创业大学生开放  

  根据《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为鼓励大

学生创新创业，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者提供资助。 

  （一）资助范围 

  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经营良好的、以应届大学生

为主体的首创企业。 

  （二）资助对象 

  1、以应届大学生为主创新创业的首创企业的法人代表、专

业技术人员。 

  2、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的领头研发人员。 

  3、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人员。 

  （三）申报条件 

  1、符合《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基本要求； 

  2、申报者必须在股东会占据控股地位； 

  3、申报者必须是带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首创企业的法人代

表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的领头研发人员。 

  （四）资助额度 

  5—20 万元人民币。 

  （五）资助用途 



  主要用于企业核心技术的深度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

发。 

  

  二、人才评价服务向创新创业大学生开放 

  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创业大学生不断提高专业技

术技能，上海市人事局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者提供融专业技术职

称、职业资格和水平认证等多渠道的职业能力认证服务。 

  （一）申报对象 

  在上海市行政范围内注册登记，经营良好的、以应届大学生

为主的首创企业中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条件 

  符合国家及本市规定的相关条件。 

  （三）申报办法 

  通过本市各人才服务窗口、考试报名点或人事局网站报名参

加相应的考试、评审等。 

 

  三、人才引进、人才居住证政策倾斜 

  根据《上海市吸引国内优秀人才来沪工作实施办法》、《引

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为鼓

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特制定本政策。 

  （一）范围 



  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经营良好的、以应届大学生

为主体的首创企业。 

  （二）对象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并首创企业的

应届大学毕业生。 

  （三）政策倾斜 

  1、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的创办人员可以办理《上海市居住

证》； 

  2、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创办一年后，科技开发、经营稳定，

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应学位的人员可优先办理人才引进； 

  3、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中参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人

员可以参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人才的相关政策，办理居住证

或人才引进； 

4、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为本单位申请人才引进和申办《上海市

居住证》时，可不受企业注册资金的限制。 

  

  四、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 

  开辟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服务的绿色通道，优先为大学生创

业企业提供各项人事人才服务 

  （一）服务范围及对象 

  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经营良好的、以应届大学生

为主体的首创企业及其员工。 



  （二）服务内容 

  1、办理人才引进、居住证；推荐急需人才；提供各项人事

事务外包服务；提供员工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代理职称评审申报

服务；提供人才诚信服务和新经济组织党员管理等服务。 

  2、发展大学生创业企业为上海创业人才沙龙会员、加入创

业人才服务平台网，优先享用人才、技术和投资信息库信息。优

先获得有助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投资信息、产品项目信息、行业

技术交流信息、国内外相关行业发展信息、企业产品盈利点信息

等。 

  3、根据大学生创业企业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创业政策、

创业资金申请、资金使用、营销技巧、员工管理培训等度身定制

的培训。 

  （三）服务倾斜 

  对享受创新创业资金资助企业人才、对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

人才和团队实行免费服务，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和人才保驾护

航 

  1、免费提供二年应届大学生创业企业员工人事档案委托管

理、人事证明出具服务。 

  2、免费建立员工诚信档案。 

  3、免费提供政府人事行政部门相关政策规定以及操作咨询。 

  4、免费提供急需人才信息。 



  5、免费提供为大学生创业企业度身定制的有关创业政策、

创业资金申请、资金使用、营销技巧、员工管理等的培训服务。 

  （四）服务机构、方式 

  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所属上海高新技术人才创业中心是为

大学生创业企业服务的专业工作部门。针对大学生创业群体建立

人事专员贴身服务机制，提供 24 小时响应服务。 

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对享受创新创业资金资助企业人才、对大学

生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和团队进行跟踪服务。实施急事急办，优质

贴身、保姆式服务。 

 


